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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84/2021_2022__E4_B8_AD_

E5_A4_AE_E8_B4_A2_E7_c73_384643.htm >>>点击查看推荐免

试攻读研究生全攻略中央财经大学应届本科生 推荐至外校免

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办法 一、推荐条件 具有我校推荐优秀

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直保资格。 二、推

荐名额 2008届应届本科毕业生所在学院推荐至外校免试攻读

硕士学位研究生名额原则上为每院一个。 凡获得我校推荐资

格的学生，如自愿联系推荐至外校，不论接收成功与否，均

不再具有推荐至我校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的资格（包括

直保、优干和支教）。 三、推荐程序 1、具有以上资格的应

届本科生到所在学院、教务处、学生处开具相关推荐证明材

料，以联系接收院校，接收院校主要限于“211工程”和设有

研究生院的高校； 2、学生到我校研究生部主页

（http://gs.cufe.edu.cn）下载《全国推荐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

究生登记表》（以下简称登记表）并按填表说明认真填写

（A4纸）。学生所在院推荐意见和学校推荐意见应由所在学

院和教务处填写并盖章。 3、学生持填写完整并加盖学生所

在学院和学校公章的登记表与接收学校联系，由接收学校在

登记表上出具接收推免生单位意见和加盖接收推免生单位公

章。 4、学生于10月8日上午11：00前将接收单位出具同意接

收意见并盖有公章的登记表交该生所在学院，如接收单位未

在登记表中出具接收意见和加盖公章，则需提供接收单位研

究生院（或处部）开具的拟接收函和登记表原件，逾期视同

本人放弃本次推荐资格。 5、学院以学生返回登记表时间顺



序为准，确认学生推荐至外校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的资

格。学院于10月8日下午16：00前将登记表等和由学院院长出

具的同意推荐**同学至**学校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的书

面材料报送至研究生部，逾期视同本学院放弃本次推荐资格

。 6、研究生部于10月8日以后的工作日持登记表到北京市高

等学校招生委员会办公室确认学生的推荐资格，确认后将登

记表返还给学生。学生则按照接收单位要求寄送本表等材料

至接收单位。 7、网报开通后（10月10日10月31日每天9

：0022：00），学生需持我校研究生招生办公室下发的推免

生校验码按照教育部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进行网上报名、网

上支付报考费和现场确认摄像，否则，推免资格无效，逾期

无法补报。 注：根据教育部政策，以上时间只对2008年推荐

至外校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有效，以后需以当年公布时

间为准，程序不变。 附：《全国推荐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

生登记表》 中央财经大学研究生部 二零零七年九月十四日 附

件：2008年推免生信息总表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

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